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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53,687,391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沃科技 股票代码 3012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志军 姚远

电话 0736-6689769 0736-6689769

办公地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东新路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东新路

电子信箱 fwdongmiban@shfinework.cn fwdongmiban@shfinework.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10,069,850.77 564,466,149.07 2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722,957.90 39,968,263.76 1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45,311,785.25 35,562,820.68 2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055,055.14 13,475,345.34 -664.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630 0.9938 17.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630 0.9938 17.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9% 6.61%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964,416,091.89 1,841,894,721.38 6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73,122,958.47 674,833,851.06 133.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友君 境内自然人 23.57% 12,653,898 12,653,898

上海弗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7% 4,224,495 4,224,495

刘杰 境内自然人 6.72% 3,608,169 3,608,169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5.62% 3,016,304 3,016,304

常德福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7% 2,938,779 2,938,779

湖南财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3% 2,487,206 2,487,206

湖南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
营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3% 2,377,718 2,377,718

启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长沙湘江启赋弘泰私募股
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8% 1,653,064 1,653,064

湖南兴湘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
德兴湘财鑫新能源产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1% 1,508,152 1,508,152

常德沅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4% 1,469,389 1,469,3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关联关系主要有： 张友君先生是上海弗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和自然人股东；刘杰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友君先生表弟，是上海
弗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湖南财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常德兴湘财
鑫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张友君同为常德福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常德沅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刘杰为常德
沅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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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创新药 ASKC202 片

与 ASK120067 片联合用药的临床试验申请
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签发的《受理通知书》，由子公司
申报的 ASKC202 片与 ASK120067 片联合用药的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药监局受理， 相关情况如
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ASKC202片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申请人：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L2300901、CXHL2300902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联合用药临床试验申请情况
ASKC202 片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 类新药，是一种强效、高选择性的口服小分子 c-MET 抑制

剂。 目前的研究显示，多种癌症中出现 MET基因改变或蛋白异常表达现象，包括非小细胞肺癌、胃癌、
肝细胞癌等。 ASKC202 片拟用于 MET 异常晚期实体瘤患者的治疗的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药监局批
准，目前正在进行 I期临床研究，初步疗效积极且安全性良好。

ASK120067 片是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 其拟用于既往经

EGFR-TKI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 并且经检测确认存在 EGFR T790M 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
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的治疗（二线治疗适应症）的上市许可申请正在审评中；拟
用于具有 EGFR 外显子 19 缺失或外显子 21（L858R）置换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成人患者
的一线治疗（一线治疗适应症）的 III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入组，正在随访中。

本次 ASKC202 片联合 ASK120067 片的临床试验申请，用于既往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经检测确认存在 MET 基因异常或蛋白过表达的局部晚期或转
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的治疗。 MET通路异常激活引起 MET基因扩增、蛋白过表达或基因突变，
除了作为原发驱动致癌因素，MET过量激活与其它靶向疗法的耐药机制相关，其中最主要的为 EGFR
抑制剂的旁路耐药，5%-22% EGFR抑制剂耐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出现 MET基因扩增。联合用药临床
前药效学研究结果显示，ASK202 和 ASK120067 两药联合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效果且耐受性良好，
EGFR-TKI联合 c-MET 抑制剂用于 EGFR-TKI耐药具有良好的治疗潜力。

目前 c-MET抑制剂联合第三代 EGFR-TKI 在晚期 NSCLC 领域的临床研究包括和记黄埔的赛沃
替尼联合奥希替尼、Merck的 Tepotinib联合奥希替尼等，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
际范围内尚无 c-MET抑制剂与第三代 EGFR-TKI联合用于 NSCLC的治疗方案获批上市。

三、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第三代 EGFR-TKI治疗 NSCLC的广泛应用，耐药现象日益凸显。 三代 EGFR-TKI 耐药是临

床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研究发现 EGFR耐药与 c-MET异常密切相关。
ASKC202片、ASK120067片是公司在研的两款 1类创新药，两药联合可能为 EGFR-TKI 耐药提供

有效解决方案，延长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期。 公司两款创新药项目协同拓展肺癌领域目标人群，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抗肿瘤产品管线，对公司的战略布局起到积极作用。

四、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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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银行”或“本行”）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2、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行董事长谢永林、胡跃飞（履行行长职责）、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项有志、会计机构负责人朱
培卿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4、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 2023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
出席董事 12人，实到董事 12人。 会议一致同意本报告。

5、本行 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行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

6、本行 2023年半年度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分配时间 股息率 分配金额（元）（含
税）

是否符合分配条件
和相关程序 股息支付方式 股息是否

累积
是否参与剩余利
润分配

2023年 3月 7日 4.37% 874,000,000.00 是 每年现金付息一次 否 否

二、公司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平安银行 股票代码 000001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强 吕旭光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23 号平
安金融中心 B座平安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23 号平
安金融中心 B座平安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0755）82080386 （0755）82080386

电话 （0755）82080387 （0755）82080387

电子信箱 PAB_db@pingan.com.cn PAB_db@pingan.com.cn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关键指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本期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88,610 92,022 (3.7%)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5,387 22,088 14.9%

成本收入比 26.45% 26.46% -0.01个百分点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0.94% 0.88% +0.06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2.65% 12.20% +0.45个百分点

净息差（年化） 2.55% 2.76% -0.21个百分点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29.31% 30.39% -1.08个百分点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期末较上年末增减

吸收存款本金 3,381,534 3,312,684 2.1%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3,439,131 3,329,161 3.3%

不良贷款率 1.03% 1.05% -0.02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 291.51% 290.28% +1.23个百分点

逾期 6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 0.83 0.83 -

资本充足率 13.27% 13.01% +0.26个百分点

3.2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资产总额 5,500,524 5,321,514 4,921,380 3.4%

股东权益 452,073 434,680 395,448 4.0%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 382,129 364,736 325,504 4.8%

股本 19,406 19,406 19,406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9.69 18.80 16.77 4.8%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2022年
1-12月

本期同比
增减

营业收入 88,610 92,022 179,895 (3.7%)

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前营业利润 64,298 66,806 128,781 (3.8%)

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32,361 38,845 71,306 (16.7%)

营业利润 31,937 27,961 57,475 14.2%

利润总额 31,933 27,783 57,253 14.9%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5,387 22,088 45,516 1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5,216 22,042 45,407 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41 150,483 134,572 (70.6%)

每股比率（元 /股）：

基本 /稀释每股收益 1.20 1.03 2.20 1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稀释每股收益 1.19 1.03 2.19 15.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 7.75 6.93 (70.6%)

财务比率（%）：

总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0.46 0.43 不适用 +0.03个百分点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0.92 0.86 0.86 +0.06个百分点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0.47 0.44 不适用 +0.03个百分点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0.94 0.88 0.89 +0.06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6.22 5.97 不适用 +0.25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2.65 12.20 12.36 +0.45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未年化） 6.18 5.96 不适用 +0.22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年化） 12.56 12.18 12.33 +0.38个百分点

注：（1）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相关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
益》计算。 本行于 2016年 3月 7日非公开发行 200 亿元非累积型优先股，于 2020 年 2 月发行 300 亿
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永续债”），均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 在计算当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

“每股收益”时，“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扣除了已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8.74亿元和永续债利息 11.55
亿元。

（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的《黄金租借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本行与金融机构间开展
的黄金租借业务，租出端由“贵金属”重分类至“拆出资金”，租入端由“交易性金融负债”重分类至“拆
入资金”，相关指标均已同口径调整比较期数据。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及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9,405,918,198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元） 874,000,000

支付的永续债利息（元） 1,155,000,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股，2023年 1-6月） 1.20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1、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

差异情况。
2、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

差异情况。
3、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存贷款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吸收存款本金 3,381,534 3,312,684 2,961,819 2.1%

其中：企业存款 2,234,053 2,277,714 2,191,454 (1.9%)

个人存款 1,147,481 1,034,970 770,365 10.9%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3,439,131 3,329,161 3,063,448 3.3%

其中：企业贷款 1,373,275 1,281,771 1,153,127 7.1%

一般企业贷款 1,165,566 1,084,224 998,474 7.5%

贴现 207,709 197,547 154,653 5.1%

个人贷款 2,065,856 2,047,390 1,910,321 0.9%

注：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的规
定，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利息计入金融工具账面余额中，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尚未支付的利
息在“其他资产”或“其他负债”列示。 除非特别说明，本报告提及的“发放贷款和垫款”“吸收存款”及其
明细项目均为不含息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适用 □不适用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2022年 1-12月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净损益 38 108 152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42 (66) (75)

其他 148 20 68

所得税影响 (57) (16) (36)

合计 171 46 109

注：非经常性损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
定义计算。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3.3 补充财务比率
（单位：%）

项 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2022年 1-12月 本期同比增减

成本收入比 26.45 26.46 27.45 -0.01个百分点

信贷成本（未年化） 0.82 0.96 不适用 -0.14个百分点

信贷成本（年化） 1.65 1.93 2.01 -0.28个百分点

存贷差（年化） 3.45 3.95 3.81 -0.50个百分点

净利差（年化） 2.49 2.70 2.67 -0.21个百分点

净息差（未年化） 1.26 1.37 不适用 -0.11个百分点

净息差（年化） 2.55 2.76 2.75 -0.21个百分点

注：信贷成本=贷款减值损失/平均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净利差=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平均计息
负债成本率；净息差=利息净收入/平均生息资产余额。

3.4 补充监管指标
3.4.1 主要监管指标
（单位：%）

项 目 标准值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25 57.24 55.19 55.57

流动性比例（人民币） ≥25 55.58 54.16 53.98

流动性比例（外币） ≥25 94.15 79.51 89.83

流动性匹配率 ≥100 141.78 140.39 140.96

资本充足率 ≥10.75（注 2） 13.27 13.01 13.34

一级资本充足率 ≥8.75（注 2） 10.68 10.40 10.5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75（注 2） 8.95 8.64 8.60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比率 ≤10 2.76 2.74 2.25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比率 不适用 13.68 13.93 12.66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占资本净额比率 ≤20 3.13 2.28 1.32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04 3.80 3.19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19.32 16.93 20.28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28.21 42.08 7.21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适用 73.85 70.07 92.58

不良贷款率 ≤5 1.03 1.05 1.02

拨备覆盖率 ≥130（注 3） 291.51 290.28 288.42

拨贷比 ≥1.8（注 3） 3.00 3.04 2.94

注：（1）以上监管指标根据监管相关规定计算，除资本充足率指标为本集团口径外，其他指标均为
本行口径。

（2）根据《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以及 2022 年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本行位
列名单内第一组，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附加资本 0.25%等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
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监管要求分别为 7.75%、8.75%、10.75%。

（3）根据《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 号）规定，对各股份
制银行实行差异化动态调整的拨备监管政策。

3.4.2 资本充足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本集团 本行 本集团 本行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61,699 351,440 343,409 333,914

其他一级资本 69,944 69,944 69,944 69,944

一级资本净额 431,643 421,384 413,353 403,858

二级资本 104,565 104,528 103,684 103,652

资本净额 536,208 525,912 517,037 507,510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4,040,699 4,033,328 3,975,182 3,968,099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610,962 3,607,947 3,539,646 3,537,017

表内风险加权资产 3,063,553 3,060,538 3,025,807 3,023,178

表外风险加权资产 535,566 535,566 506,034 506,03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 11,843 11,843 7,805 7,805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14,839 114,292 120,638 119,99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314,898 311,089 314,898 311,08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95% 8.71% 8.64% 8.4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68% 10.45% 10.40% 10.18%

资本充足率 13.27% 13.04% 13.01% 12.79%

信用风险资产组合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 4,884,960 4,879,438 4,784,498 4,779,955

表外资产转换后风险暴露 1,169,146 1,169,146 1,223,859 1,223,859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6,263,356 6,263,356 5,434,805 5,434,805

注：信用风险采用权重法计量资本要求，市场风险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采用基本指标法；报告期
内，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的计量方法、风险计量体系及相应资本要求无重大变
更。 有关资本管理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本行网站（http://bank.pingan.com）。

3.4.3 杠杆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 9月 30日

杠杆率 6.39% 6.36% 6.25% 6.27%

一级资本净额 431,643 426,356 413,353 404,867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6,754,261 6,705,904 6,610,527 6,453,339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以及 2022 年我国系统
重要性银行名单，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附加杠杆率 0.125%的要求，即杠杆率的最低监管要求为
4.125%，当前本集团杠杆率满足附加监管要求；报告期末本集团杠杆率较 2023 年 3 月末上升，主要因
一级资本净额增速高于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增速。有关杠杆率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本行网站（http:
//bank.pingan.com）。

3.4.4 流动性覆盖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流动性覆盖率 111.81% 116.58% 115.60%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594,018 639,618 591,747

净现金流出 531,252 548,644 511,909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信息披露办法》披露流动性覆盖率信
息。

3.4.5 净稳定资金比例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净稳定资金比例 109.42% 109.80% 109.44%

可用的稳定资金 3,412,908 3,384,026 3,257,530

所需的稳定资金 3,119,203 3,081,899 2,976,662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披露办法》披露净稳定资金比例
信息。

3.5 分部经营数据
3.5.1 盈利与规模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零售金融业务 批发金融业务 其他业务 合计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营 业
收 入

金额 52,631 51,402 27,918 33,066 8,061 7,554 88,610 92,022

占比% 59.4 55.9 31.5 35.9 9.1 8.2 100.0 100.0

营 业
支 出

金额 16,269 17,599 8,043 7,617 - - 24,312 25,216

占比% 66.9 69.8 33.1 30.2 - - 100.0 100.0

减值损失前营业
利润

金额 36,362 33,803 19,875 25,449 8,061 7,554 64,298 66,806

占比% 56.6 50.6 30.9 38.1 12.5 11.3 100.0 100.0

信用及其他资产
减值损失

金额 25,433 19,870 7,225 18,757 (297) 218 32,361 38,845

占比% 78.6 51.2 22.3 48.2 (0.9) 0.6 100.0 100.0

利 润
总 额

金额 10,890 13,918 12,645 6,691 8,398 7,174 31,933 27,783

占比% 34.1 50.1 39.6 24.1 26.3 25.8 100.0 100.0

净利润

金额 8,658 11,065 10,053 5,319 6,676 5,704 25,387 22,088

占比% 34.1 50.1 39.6 24.1 26.3 25.8 100.0 100.0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资产总额 5,500,524 100.0 5,321,514 100.0 3.4%

其中：零售金融业务 2,046,344 37.2 2,027,005 38.1 1.0%

批发金融业务 2,188,050 39.8 2,094,404 39.4 4.5%

其他业务 1,266,130 23.0 1,200,105 22.5 5.5%

注：（1）零售金融业务分部涵盖向个人客户及部分小企业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
服务主要包括：个人贷款、个人存款、银行卡及各类个人中间业务。

批发金融业务分部涵盖向公司客户、政府机构、同业机构及部分小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这
些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公司贷款、公司存款、贸易融资、各类公司中间业务、各类资金同业业务及平
安理财相关业务。

其他业务分部是指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要进行的债券投资和部分货币市场业务， 集中管理的权
益投资及不能直接归属某个分部的资产、负债、收入等。

（2）本行积极推进“智能化银行 3.0”建设，驱动经营降本、增效、提质，零售业务营业收入、减值损
失前营业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但国内经济仍在逐步恢复和回稳，部分个人客户还款能力继续承压，
本行加大零售资产核销及拨备计提力度，导致零售业务净利润同比下降。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吸收存款本金 3,381,534 100.0 3,312,684 100.0 2.1%

其中：企业存款 2,234,053 66.1 2,277,714 68.8 (1.9%)

个人存款 1,147,481 33.9 1,034,970 31.2 10.9%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3,439,131 100.0 3,329,161 100.0 3.3%

其中：企业贷款 1,373,275 39.9 1,281,771 38.5 7.1%

个人贷款 2,065,856 60.1 2,047,390 61.5 0.9%

注：上表按客户性质划分，其中小企业法人业务归属于企业存款及企业贷款业务，小企业个人业
务归属于个人存款及个人贷款业务，下同。

3.5.2 资产质量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期末较上年末增减

不良贷款率 1.03% 1.05% -0.02个百分点

其中：企业贷款 0.54% 0.61% -0.07个百分点

个人贷款 1.35% 1.32% +0.03个百分点

四、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536,701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
比 例
（%）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集团本
级－自有资金

境内法人 9,618,540,236 49.56 - - 9,618,540,236 -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境内法人 1,186,100,488 6.11 - - 1,186,100,488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5,293,846 5.90 (100,154,644) - 1,145,293,846 -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境内法人 440,478,714 2.27 - - 440,478,714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法人 429,232,688 2.21 - - 429,232,688 - -

深圳中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62,523,366 0.32 - - 62,523,366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上证 5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法人 59,083,468 0.30 (8,083,600) - 59,083,468 - -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产品 境内法人 58,894,176 0.30 - - 58,894,176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
合 境内法人 58,077,602 0.30 40,451,084 - 58,077,602 - -

瑞银资产管理（新加坡）
有限公司－瑞银卢森堡
投资 SICAV

境外法人 49,570,783 0.26 976,500 - 49,570,783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一致行动人，“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级－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具有关联关系。
2、本行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无

4.2控股股东情况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行无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本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4.3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23户

持 5%以上优先股股份的股东或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境内法人 29.00 58,000,000 - -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境内法人 19.34 38,670,000 - -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法人 9.67 19,330,000 - - -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法人 8.45 16,905,000 (1,000,000) - -

中信证券－邮储银行－中信证券星辰 2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法人 5.48 10,950,000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境内法人 4.47 8,930,000 - - -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信托－禾享添利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法人 3.66 7,325,000 - -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宝富投资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法人 3.02 6,040,000 - - -

创金合信基金－华夏银行－创金合信泰泽 6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法人 2.80 5,605,000 (2,800,000) - -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 32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法人 2.23 4,465,000 - - -

所持优先股在除股息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以外的其他条款上具有不同
设置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之间，前 10 名
优先股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说明

1、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一致行动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级－
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具有关联关系。
2、本行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重要事项
详见本行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3-036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 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3

年 8月 11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3年 8月 23日在本行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到董事 12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陈心
颖、蔡方方、郭建、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杨军、艾春荣、刘峰、吴志攀和郭田勇共 12 人到现场或通过
视频参加了会议。

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叶望春，监事车国宝、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孙永桢和邓红到现场
或通过电话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董事长谢永林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 2023年上半年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市场风险管理基本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 2023年度恢复计划与 2022年度处置计划建议更新》。
本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董事长谢永林、董事陈心颖和蔡方方回避表决。
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对管理层业务授权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3-037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 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在本

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到监事 7人（包括外
部监事 3人），监事长叶望春，监事车国宝、王松奇、孙永桢、邓红现场参加了会议，监事王春汉、韩小京
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监事长叶望春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本行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上议案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3-039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 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或“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进行港币协定存款业务合作，本金金额不超过 70 亿港币（折算人民币
不超过 66.5亿元），存款天数不超过 65天，存款期间协定存款利息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0.66亿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平安为平安银行的控股股东。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国平安构成本行关联方。 本行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表决情况
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4346.80 亿元、截至二季度末资本净额为人民币 5259.12 亿

元，本次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67.16亿元，占本行资本净额的 1.28%。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
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业务构成本行重大关联交易，需经董事会审批，并对外披露。

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董事长谢永林、董事陈心颖和蔡方方回避表决。 本行独立董事杨军、艾春荣、刘峰、吴志
攀和郭田勇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前述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平安成立于 1988 年 3 月 21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8,210,234,607 元，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47、48、109、110、111、112 层，法定代表人：马明哲，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100012316L。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保险企业；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
务；开展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开展国内、国际保险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
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中国平安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中国平安合并口径资产总额 111,371.68 亿元，负债总额 99,618.70 亿元，所有者权益
11,752.98亿元，2022年营业收入 11,105.68亿元，利润总额 1,058.15亿元，净利润 1,074.32亿元。 中国
平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平安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中国平安进行港币协定存款业务合作，本金金额不超过 70 亿港币（折算人
民币不超过 66.5亿元），存款天数不超过 65天，存款期间协定存款利息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0.66亿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本次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且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

款，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行正常
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发生该交易后本行与中国平安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人民币 578.92亿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杨军、艾春荣、刘峰、吴志攀和郭田勇对本行《关于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先认可，同意将前述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平安银行董事会关于前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二）平安银行前述关联交易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

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本行独立性。
八、备查文件
（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4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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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3-074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部分珠海本地子公司
在美国提起诉讼并申请禁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背景情况
2023年 6月 10日，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或“公司”）获知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公

司及其部分珠海本地子公司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以下简称“涉疆实体清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部分珠海本地子公司被美国国土
安全部纳入实体清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二、提起诉讼与申请禁令的基本情况
2023年 6月 11日起，公司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谨慎审视了公司的经营与管理。 公司认为，美

国政府错误地将纳思达与强迫劳动建立了联系， 其将纳思达及其部分下属子公司列入涉疆实体清单
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 事实上，公司一直致力于保护和尊重员工的各项权益。

有鉴于此， 为依法维护公司、 广大社会公众股东及全球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2023 年 8 月 22 日
（美国纽约时间），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共同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宣告将纳思达及
相关子公司列入涉疆实体清单的行政决定违法并撤销该行政决定。 同时，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还向美
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了临时禁令动议，申请法院尽快发布禁令，禁止执行该行政决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纳思达及被列入涉疆实体清单的纳思达部分珠海本地子公司
被告：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强迫劳动执法工作

组 (FLETF)及上述行政部门负责人
（二）诉讼请求

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主要诉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认定被告未就其行政决定提供合理解释， 其行
为随意、武断，违反了美国《行政程序法》；要求撤销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将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列入
涉疆实体清单的行政决定；并请求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执行“维吾尔强迫劳
动预防法”对原告的不利进口推定及授予原告法院认为公正和适当的其他救济。

（三）事实和理由
被告在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武断且随意地将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列入涉疆实

体清单，该行政决定存在严重的程序不公，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该行政决定给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货物

被美国海关扣押及失去销售订单的直接损失、潜在商机拓展受阻的间接损失、以及企业声誉损伤带来
的潜在损害等。 该行政决定对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的不利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地区，甚至对纳思达及相
关子公司美国域外乃至全球市场的业务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根据美国《行政程序法》第 706（2）条，法院应认定行政机构“随意、武断、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不
合法”的“行动、调查结果或结论”违法并予以撤销。

据此，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请求法院认定被告的行政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被告施加于纳思达及
相关子公司的不利推定应不予执行，及授予纳思达及相关子公司其他的合理救济等。 同时，纳思达及
相关子公司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了临时禁令动议，申请法院尽快发布禁令，禁止执行该行政决
定。

三、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并积极推进前述诉讼事宜，坚定捍卫公司和广大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本次诉讼

对公司的影响需以案件结果为准，目前尚无法判断，涉疆实体清单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向美国出口业
务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
案件。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